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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公众须知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 (SJTPO) 特此公开声明，SJTPO 政策旨在确保所有项目、活动和运营

完全遵守 1964 年《民权法案》第六章、1987 年《民权恢复法案》、关于环境正义的第 

12898 号行政命令，以及相关的反歧视法规。 

SJTPO 确保，在 SJTPO 开展的任何联邦授权的都市交通规划过程中，任何个人或群体均不

会因种族、信仰、肤色、国籍、年龄、祖籍、性别、残疾、宗教、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

别表达、收入水平、英语读写能力等原因而被排除在外，或被剥夺其应享有的权益，或遭

受其他形式的歧视或报复，无论这些活动是否获得联邦资助。 
 

SJTPO 政策也旨在确保其所有计划、项目、程序、政策和活动不会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

体产生不成比例的不利影响，并为此类群体提供相应的权益。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确定

的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将参与大都市交通规划进程，以促进他们充分、公平地参与都

市交通规划。此外，SJTPO 将为英语能力有限的人士提供实用的语言服务。 
 

关于向符合条件的次级受助方分配联邦资助资金，SJTPO 将在通过其行政管理机构南泽西

交通管理局 (SJTA) 签订的所有书面协议中加入第六章条款，并监督这些协议的执行情况以

确保合规。 

SJTPO 的第六章项目协调员将与 SJTPO 执行主任共同负责启动和监督本组织的第六章项目，

撰写相关报告，并履行《联邦法规汇编》(CFR) 第 23 篇第 200 部分和第 49 篇第 21 部分规

定的其他要求和职责。 

任何认为自己因 SJTPO 违反第六章的非法歧视行为而受到侵害的个人均有权提出正式投诉。

此类投诉必须使用提供的表格以书面形式提交，或现场提交给 SJTPO 的第六章项目协调员，

且必须在涉嫌歧视行为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 (180) 天内或在收到歧视行为通知之日起一百

八十 (180) 天内提交。 

  

https://www.sjtpo.org/wp-content/uploads/2019/03/SJTPO_Title_VI_Complaint_Form_Mar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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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关于 SJTPO 民权项目以及投诉流程的信息，请访问 www.sjtpo.org/TitleVI，发

送电子邮件至 TitleVI@sjtpo.org，致电 (856) 794-1941 或亲自前往 SJTPO 办公室。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接收方） 

撰写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官员签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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